
   

 

物权法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初探 

文/王艳生 

   一、《物权法》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积极影响 
   1．《物权法》确立了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有利于降低银行各项成本。实行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后，将为当事人办理物权登记提供极大的便利，大大降低了抵押人和商业银行的的交易成
本。同时按照《物权法》第十八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
构应当提供。”的规定，银行还能方便查阅、复制有关不动产的登记资料，提高了担保财产的可靠
性，有利于降低抵押风险。  
   2．《物权法》确立了预告登记制度，有利于防范不动产的“重复抵押”，降低商业银行经营
风险。《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
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3．《物权法》明确界定各种物权并予以平等保护，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创造了空间。《物权
法》明确界定了各类物权，并遵循平等保护的原则，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
物权平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4．《物权法》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制止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为了保护
国有资产，《物权法》规定，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通过企业改制、关联交易等，低价转让、集
体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5．简化抵押物登记制度，有利于银行抵押贷款业务发展。以前，登记机构通常根据《担保
法》第三十五条“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的规定，要求当事人提供评估报
告，并限制登记的债权不得超过不动产的评估价值。  
   6．《物权法》扩大了可以担保的财产范围，有利于银行担保贷款方式创新，有利于提高商业
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物权法》在现行《担保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
等规定，其中对银行最为有利的是，扩大了可用于担保的财产。  
   7．《物权法》增加了最高额质押担保方式，方便商业银行办理贷款。最高额质押担保方式的
确立，有利于简化质押担保手续，方便当事人，节约当事人成本，更好地发挥质押担保的功能，促
进金融市场交易的发展。 
   8．《物权法》还调整了人保和物保的担保顺序，为商业银行实现债权提供便利。《物权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债务人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应
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
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并可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  
   二、《物权法》对商业银行业务的消极影响 
   1．动产登记制度的不尽完善，有可能增加银行经营成本和风险。一是没有专门规定某些担保
类型的登记部门。二是动产登记部门多，公示性差。动产抵押登记制度中存在登记机关不统一、登
记效力不统一、登记程序烦琐、登记成本高、登记机关不明确等问题必将增加银行经营成本和潜在
风险。 
   2．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法律除外规定，不利于银行实现担保债权。《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
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
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看出在特殊情况下有担保的银行债权不
一定就优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 
   3．留置权优先受偿原则，可能导致银行担保债权面临落空的风险。此条规定了担保物权之间
优先受偿的顺序，法定的留置权优先于约定的抵押权和质权。  
   4．开展应收账款担保贷款，银行将面临一定的风险。作为普通债权质之一种，应收账款质权
兼具有物权和债权两种特性。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 
   1．要高度重视研究《物权法》出台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商业银行各级管理者要带头学习、带
头实施《物权法》，牢固树立物权观念。要充分认识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给
予平等保护的重大意义，明确“平等保护”公私财产的原则，牢固树立依法平等保护和正确行使财
产权利的物权观念。 
   2．积极组织相关知识培训。各个商业银行应尽快组织相关人员、特别是法律合规人员、贷款

 



审查人员以及客户经理等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培训，让他们充分掌握《物权法》的主要内容，有效
防范由此造成的信贷风险。同时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信贷人员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素养，充分运
用法律知识推动业务又好又快发展。 
   3．及时出台并修订现行相关业务操作规章制度。一是要借《物权法》颁布、实施之机，对现
行与《物权法》有关规章制度，尤其是与担保有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梳理，对于不符合《物权法》规
定的规章制度和条款进行修订。二是要完善相关业务合同文本，尤其是担保合同等文本，要将《物
权法》有关规定补充到业务合同中去，通过应用《物权法》来维护银行贷款的安全。 
   4．商业银行要积极创新金融产品，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物权法》的创
新规定，积极开展信贷产品创新，扩大新的利润增长点，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以《物权法》为依
据，加强业务创新。在持续抓好大客户、大项目的营销拓展和银行资产的管理的同时，通过业务创
新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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